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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闽市监食生〔2026〕24 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 2026 年
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：

现将《福建省市场监管部门 2026 年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

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2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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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管部门 2026 年食品生产
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计划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

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统一部署要求，深

入开展“三争”行动，全面实施“九大工程”，守牢食品安全底

线，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结合我省食品生产监管

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对象精准公平、方式联合智慧、质量文明有效、结果

运用闭环”的市场监管检查改革工作要求，持续推动协同检查常

态化运行，突出食品生产安全重点区域、重点产品、重点问题、

重点对象监督检查和综合治理，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食

品安全问题。紧盯重点问题线索，强化监督检查和执法办案协同

贯通，提高检查的时效性和靶向性，推动企业主体责任、许可条

件、监管责任一体同查，凝聚全环节监管合力，不断提升食品安

全水平。

二、检查对象

全省取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企业（不含特殊食品生产企

业）、取得登记证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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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检查方式及频次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统筹推进日常监督检

查、飞行检查、体系检查和专项检查。

日常监督检查要按照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印发 2026 年全省

市场监管系统协同检查计划的通知》（闽市监信〔2026〕6 号）

要求，根据企业风险分类等级和检查频次，统筹推进协同检查任

务。风险等级为 A 的食品生产企业，原则上每 2 年至少监督检查

1 次；风险等级为 B 的，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1 次；风险等

级为 C 的，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2 次；风险等级为 D 的，原

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3 次。

飞行检查、专项检查是对抽检监测、投诉举报、舆情监测等

发现问题线索以及专项整治行动实施的有因检查，纳入监督检查

频次计数，但不受检查总频次限制。

体系检查是对高风险大宗消费食品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体

系运行情况实施的全面检查，纳入监督检查频次计数。

四、检查任务及安排

（一）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任务。对抽检监测 3 批次

及以上不合格（存在问题）的重点企业，以及投诉举报、抽检监

测、舆情监测中发现重大问题线索的企业开展动态飞行检查。适

时对部分乳制品、食品添加剂和酒类等大型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

开展体系检查。

（二）市级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任务。根据省局监督检查



— 4 —

计划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订本辖区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组

织实施。对抽检监测 2 批次及以上不合格（存在问题）的企业（省

局已检查的除外），以及投诉举报、抽检监测、舆情监测中存在

较大风险问题企业开展动态飞行检查。根据省局部署，组织实施

本辖区内肉制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酒类等专项整治监督检查。制定

本辖区食品加工小作坊监督检查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适时对部分

大型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开展体系检查。

（三）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任务。根据上级市场监管

部门统一部署要求，统筹推进食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、专项

整治监督检查以及发现问题线索企业的飞行检查。开展食品加工

小作坊监督检查。

五、检查内容

各地按照《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要点表》完成生产环境条件、

进货查验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检验、贮存及交付控制等检查要

点的基础上，要结合实际情况，将产品标签标识、委托生产、主

体责任落实、“一品一码”追溯信息录入、许可条件保持等事项

列入监督检查的重点内容。

飞行检查主要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线索开展深入排查，根据

需要确定检查内容，可不必覆盖检查要点所有检查项目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，

加强监督检查组织领导，科学制定本辖区监督检查计划，统筹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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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监督检查、专项检查、飞行检查等监督检查工作，强化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，协同推进各类检查工作落实，进一步实现减轻企

业和基层负担“双减负”。

（二）丰富检查手段。推动运用物料平衡、电子取证等手段，

强化对食品掺杂掺假等重大违法问题的监督检查，对掺杂掺假问

题开展数据穿透、资金溯源核查，分析原料投入与成品产出平衡

关系，运用电子取证技术，从生产经营场所电脑、手机、硬盘等

相关电子设备中提取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生产数据、操作日志

等关键证据，强化取证、固证工作，形成证据闭环。

（三）优化检查机制。加强省、市、县三级食品生产监督检

查员库及专家库建设，构建由食品生产、执法稽查等业务条线人

员以及财务、电子取证等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跨领域检查机制，

强化监督检查和执法办案贯通衔接，对重点问题企业开展执法式

飞行检查，推动实现“检查即办案”。

（四）提升监管质效。各地要根据企业生产规模、产品风险、

信用状况等因素动态调整风险等级，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。建立

健全“监督检查—落实整改—整改复查—问题消除”的闭环管理

机制，确保监督检查工作成效。省市场监管局结合工作实际，适

时对监督检查工作开展督导调研，对重大风险企业检查不及时、

检查形式化、整改不及时、处置不到位的单位，印发“三书一函”。

（五）推进智慧监管。依托“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

化平台”，推广应用“智慧市监”APP 移动端开展检查任务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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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监督检查任务派发、接收、执行、档案查阅及问题整改的全过

程线上闭环管理。开展线上数据核查，提高食品生产监管数据完

整性和准确性，提升监管精准度。

各地要认真总结监管工作中的经验做法、典型案例、形成的

长效机制，并分别于 2026 年 7 月 5 日和 12 月 5 日前汇总上报

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情况，发现重大食品生产安全问题

及时报告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12 日印发


